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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印发。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以党中央、

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安全生产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和任务要求，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安全生产领域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此次意见明确提出，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

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规定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求建立企业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机制，建立事故暴露问题整改督办制度，建立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制度，实行重大安全风险“一票否决”。意见提出，将研究修改刑法有关条款，将生产经营过程中极易导致重大

生产安全事故的违法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取消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

度；改革生产经营单位职业危害预防治理和安全生产国家标准制定发布机制，明确规定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负责制定有关工作。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在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2017年将重点解决好“住有所居”等民

生关切问题，抓好房地产调控，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加快推动住房租赁市场立法，推进机构化、规

模化租赁企业发展，努力构建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

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在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方面，2017年将

安排600万套棚改任务，确保完成棚改三年计划。继续因地制宜推进货币化安置。进一步做好公租房工作。推进

公积金体制改革，用好用足公积金。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和住宅宜居综合改造。在人们持续关注的“城市病”治理

上，要加快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整治城市黑臭水体，加快推动海绵城市建设。据了解，2017年我国将新

开工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争取新开工和竣工轨道交通各500公里以上，并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推进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在城市规划方面，要切实提高城市规划权威性，充分发挥规划龙头作用。利用信息技术、

卫星遥感技术，实现发现规划违法行为的全覆盖。努力实现城乡规划法与刑法的衔接。继续抓好治理违法建筑工

作，确保五年完成任务。要狠抓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十项工程，促进城乡统筹发展，2017年将新安排314万户改造       

任务。 

近日，垃圾治理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合召开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责任，在全国大力开展非正规垃圾

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解决城市垃圾“上山下乡”问题。会议要求，各地要立即行动起来，集中力量，坚决打赢这场攻坚

战。一是要高度重视。各地要将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二是要落实工作责任。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对本地区专

项整治工作负总责，市县人民政府是责任主体，建立层层目标责任考核机制。三是要保障资金投入。省、市特别是县级要

将治理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统筹整合使用相关资金。四是要在创新体制机制上取得突破，大力提升垃圾治理水平。五是要

加强队伍建设。六是要加强舆论引导。

为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的治理目标，即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区于2017年底前基本消除黑臭水

体，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于2020年底前基本消除黑臭水体的目标，2016年12月1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

水利部、农业部四部门通报了全国黑臭水体整治情况。截至目前，全国29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20个城市排查确认黑

臭水体2026个，累计有321个黑臭水体完成了整治工程，占总数的15.8%；已经开工整治的有641个，占总数的31.6%。

36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有31个城市排查确认黑臭水体638个，累计有115个黑臭水体完成了整治工程，

占18.0%；已开工整治的有282个，占44.2%。为指导各地科学实施黑臭水体治理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印

发了《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明确了技术路线和工作方法。2016年组织编制并印发了《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排

水口、管道及检查井治理技术指南》。2016年5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在湖南长沙组织召开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推进会，

进行了经验交流和黑臭水体治理项目对接。各地按照要求全面开展排查，落实了责任人，明确了达标期限，并按照“一河

一策”着手实施治理，做到了“六个到位”，即：思想认识到位，领导责任到位，治理规划到位，资金落实到位，监管考

核到位，监督整改到位，保障了黑臭水体整治工作的有序推进。

为统筹城市各类地下管线规划、建设和管理，解决反复开挖路面、架空线网密集、管线事故频发等问题，中央城市工作会

议明确要求全面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根据

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12月20日，全国147个城市28个县已累计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2005

公里，全面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一年来, 住房城乡建设部在有关部门和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下，通过分解任务、

对接项目、完善标准、指导试点、加强巡查调度以及实地督导等多种措施，积极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各地高度重

视管廊建设，不少省市把任务目标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并作为绩效考核内容，通过统筹推动、规划引领、大力推进PPP模式

等措施，以确保工程质量安全为前提，全力以赴保开工、保进度，同步完成了本省份年度开工建设任务。


